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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六月十八日舉行之股東周年大會表决結果及 

委任执行董事及 

末期股利 

 

北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一零年六月十八日在中國北京

市崇文區東興隆街 52 號召開股東周年大會（「股东周年大会」）。除非另有所指，否則

本函件所用詞彙與二零一零年四月三十日之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周年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日期为二零一零年四月三十日的股東周年大會

通告所載之全部決議案均以投票表决方式獲正式通過。有关决议案之投票結果分别如下： 

投票數目及占总票数%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1. 批准本公司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年度之經審核合并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核數師

報告； 

117,748,000 

(100%) 

0

(0%)

2. 批准本公司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年度之監事會報告； 

117,855,000 

(100%) 

0

(0%)

3. 批准本公司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年度之利潤分配建議； 

117,855,000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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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數目及占总票数%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4. 批准选举谢占忠先生為本公司執行董事，任期

至 2012 年股东周年大会召开之日止，并授權董事

會厘定其酬金； 

117,855,000 

(100%) 

0

(0%)

5. 續聘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截至二

零一零年度核數師，並授權董事會厘定其酬金； 

117,855,000 

(100%) 

0

(0%)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半数，上述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投票數目及占总票数%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6. 批准修改公司章程。 117,855,000 

(100%) 

0

(0%)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附注： 

(a) 本公司已發行股份數目為 196,000,000 股(包括 87,320,000 股 H 股及 108,680,000 股内资

股)。 

(b) 賦予持有人權利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並於會上就所提呈之決議案表決贊成或反對之股

份數目為 196,000,000 股。 

(c) 賦予持有人權利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並於會上僅可投票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數：無。 

(d)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二零零九年四月三十日刊发之本公司通函中陳述意向將投票反對

股東周年大會上所提呈之決議案。 

(e) 概無本公司股東須于股東周年大會上放棄投票。 

(f) 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並有權投票之股東或彼等之代理人所持股份總數為 117,855,000

股，相當於全部已發行股份約 60.13%。 

(g)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周年大會點票之監察員。 

 

委任执行董事 

有关委任谢占忠先生为公司执行董事之议案已由公司股东在股東周年大會批准通过，该

等决议亦于股东周年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谢占忠先生简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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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占忠先生， 58 歲，大學學歷，高級經濟師。謝先生歷任同仁堂集團多個職位，包括

同仁堂集團組織幹部處處長、副總經濟師兼勞動人事處處長、副總經濟師、總經理助理、

副總經理。自二零零六年及二零零九年，謝先生分別出任同仁堂股份黨委書記，常務副

總經理兼總審計師，並擔任至今。除上述所披露者外，於本公佈日期前過往三年，謝先

生並無任何其他主要任命或資格，亦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職務或出任董事。 

 

谢先生将与本公司订立服务合约，其于本公司之任期将由二零一零年六月十八日（股东

周年大会之日）起直至本公司于二零一二年召开股东周年大会日期为止。根据本公司之

公司章程，如谢先生之任期届满，可于本公司股东大会上膺选连任。谢先生作为公司执

行董事将不会领取董事酬金。如谢先生担任其他管理职务，将依照其在本公司或其子公

司（「本集团」）担任的具体行政职位领取员工薪酬，具体金额由董事会根据薪酬委员

会根据本公司薪酬管理制度，考虑市场情况、职位职责、履职的绩效考核情况及年度经

济指标完成情况确定。本公司將在二零一零年年報中披露其二零一零年度的具体金额。 

 

除上文所披露者外，于本公布日，谢先生与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级管理层、主要或控股

股东概无任何关系，亦无拥有证券及期货条例第 XV 部所界定之任何股份权益。 

 

除上文所披露者外，于本公布日，董事会并不知悉有任何其它有关建议委任谢先生为本

公司执行董事之事宜须敦请股东注意，亦无任何资料须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7.50(2)(h)

至(v)条予以披露。 

 

末期股利 

 

经股东周年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將派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每股人

民幣 0.45 元（相當于港币 0.513981 元）（含适用税项）末期股利，該股利將派發予二零

一零年六月十八日名列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支付予 H 股股東之股利將會以港幣支付，

人民幣和港幣匯率比價按股東周年大會召開之日前五個交易日中國人民銀行所公佈之人

民幣匯率中間價的平均值確定（人民币 0.875518 元兑 1.00 元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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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自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起執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例，

向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自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之股利之任何中國國內企

業須扣繳有關股東10%之企業所得稅。 

 

为全面遵守有关向非居民企业派发股利时代扣代缴所得税的规定，本公司向名列于H股

股東名冊上的非个人股东派發末期股利時，将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率為10%，包括

香港中央結算（代理人）有限公司在内，以及其他代理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

均将被视作非居民企業股東。对于名列于H股股东名册上的H股自然人股东，本公司将不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本公司將委任中國銀行（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為香港的付款代理人，付款代理人將於

二零一零年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支付经扣除适用税项后的末期股利，末期股利支票将于

该日或之前以平邮方式寄予 H 股股东，邮误风险由 H 股股东承担。 

 

                                                         承董事會命    

北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梅群 

                                                   董事長 

中國北京，二零一零年六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梅群先生、殷順海先生、王煜煒先生、房家志女士及

谢占忠先生；非執行董事為丁永玲女士；而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譚惠珠小姐、丁良輝先生

及金世元先生。 

 

本公佈的資料乃遵照《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

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料；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佈的資料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

各董事在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料在各重要方面均

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漏任何事項，足以令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

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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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本公佈將於其張貼日起計最少七天在創業板網站 ttp://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

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tongrentangkj.com頁內刊登。 

http://www.tongrentangkj.com/

